
臺北市政府 92.07.17.  府訴字第０九二０三五九一五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內湖區戶政事務所

　　右訴願人因撤銷編釘門牌及戶籍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北市內

戶字第０九二三０二四七二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訴願人於九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向本府民政局陳請其事實居住於本市內湖區第○○公墓旁

　　小廟內，請求編釘門牌，以便辦理遷入登記，經該局以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北市民四字

　　第０九一三一四五九五００號函囑原處分機關辦理，經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一年六月十九

　　日至現場會勘，並以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北市內戶字第０九一六０六五三三００號會辦

　　（查）單，請本府警察局內湖分局西湖派出所查明訴願人是否確有居住事實，經該所於

　　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查復「經查訪談人偶爾居住該址」，原處分機關乃於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七日通知訴願人辦理編釘門牌及遷徙登記。訴願人於九十一年七月一日至原處分

　　機關辦理門牌編釘及遷入戶籍登記（即本市內湖區○○路○○段○○巷○○號）完畢。

二、九十二年一月十七日（收文日）「○○管理委員會」向本市市長室檢舉原處分機關草率

　　辦理門牌編釘及戶籍登記，造成社區居民精神上之不安及該社區與山林之安全等問題，

　　經市長室交由本府民政局辦理，該局以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北市民四字第０九二三０

　　一四九四００號函囑原處分機關並副知山邊住社區管理委員會，為釐清本件門牌及設籍

　　疑義，擇期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嗣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二月十八日會同有關

　　單位至現場會勘結果略以：「......中山地政：此塊土地產權是屬於國有財產局。殯葬

　　處：一、此建物原是家族塔，也就是用來放骨灰甕的處所......。二、許○○涉嫌竊佔

　　土地情事已行文國有財產局處理......」

三、嗣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三月三日北市內戶字第０九二三０二一二七００號函知訴願人

　　略以：「主旨：有關　臺端......申請編釘......門牌及遷入登記一案，經複查與規定

　　不符，應予以撤銷，臺端如有意見，請於七日內至本所說明......說明：一、查旨揭門

　　牌建物位於墓園之中，經向本市殯葬管理處查證，該建物為家族墓設施，非供人居住之

　　處所，而經本所協同有關機關現場勘查，該處內部空間狹小（高約一八五公分、寬約一

　　六０公分、深約八０公分），僅足一人勉強容身，並無合理之生活空間，且欠缺衛浴、

　　廚房或寢具設施，缺乏適於人類居住之條件，與行政院六十年六月二日臺六十內四九七



　　三號令略以：『......該物體有避風雨之功能，並適於人類居住......』不符，故依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規定，該建物之門牌應予撤銷。二、......請於七日內......蒞

　　所辦理撤銷　臺端九十一年七月一日之遷入登記......如　臺端逾期不為辦理，本所將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及戶籍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逕為撤銷臺端前開之遷入登

　　記。」

四、訴願人於九十二年三月十日（收文日）向原處分機關異議，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三

　　月十二日北市內戶字第０九二三０二四七二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略以：「主旨：有關　臺

　　端前於九十一年七月一日申請編釘本市內湖區○○里○○鄰○○路○○段○○巷○○號

　　門牌及遷入登記一案，本所業依規定撤銷......。」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三月十七

　　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三月二十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

　　辯到府。嗣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五月二日北市內戶字第０九二三０四八六四００號函

　　知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略以：「主旨：為訴願系爭之標的『○○路○○段○○巷○○號

　　建物』業已滅失......。」

　　　　理　　由

一、按戶籍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第二

　　十七條規定：「登記後發生訴訟者，應俟判決確定或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後，再申請

　　為變更、更正、撤銷或註銷之登記。」第四十五條規定：「變更、更正、撤銷或註銷登

　　記，以本人、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遷徙、出

　　生、死亡、更正、撤銷或註銷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得逕為登記。」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

　　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

　　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一百十九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

　　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

　　第一百十九條規定：「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一、以詐欺

　　、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

　　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三、明知行政處分違法

　　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

　　行政院六十年六月二日臺六十內四九七三號令釋：「一、......（二）本案若使用人確

　　有將該車體代替房屋使用之意思，而客觀上復有居住之事實，且該物體有避風雨之功能

　　，并適於人類居住，復又固定於一定處所，則該車體似可比照違章建築處理辦法......

　　視同違章建築予以處理。......」

　　內政部七十年七月九日七十臺內戶字第二０八七０號函釋：「......說明：......二、

　　查門牌之編釘，旨在明瞭人民住址，便利公私行為之行使，其應依實際情形為依據，與



　　房屋、土地等產權無關，違章建築更不能因已編釘門牌而取得其於建築法令之地位。..

　　....」

　　臺北市道路名牌暨門牌編釘辦法第八條規定：「門牌之編釘、改編或補發、換發，由房

　　屋所有權人或現住人向所在地戶政機關申請辦理。......」

　　前本府門牌編釘主管機關本府警察局七十年九月十五日北市警戶字第一０一九二二號函

　　釋：「......說明：查房屋拆除不存在時，原編門牌自然消滅無須辦理註銷，俟再新建

　　房屋後再依照規定，依其所屬道路順序編釘新門牌。」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先有居住之事實後申請編釘門牌並入籍，何謂不適居住之有？屋內生活設備於

　　　九十一年十二月四日為人縱火全毀。

（二）戶籍登記後發生訴訟者，應俟判決確定或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後，再申請為變更、

　　　更正、撤銷或註銷之登記。訴願人以誠實信用方法提出申請，符合信賴保護原則。

三、卷查訴願人陳請其事實居住於本市內湖區第○○公墓旁小廟內請求編釘門牌，以便辦理

　　遷入登記，經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至現場會勘，並請轄區本府警察局內湖

　　分局西湖派出所查復後，於九十一年七月一日准予訴願人辦理門牌編釘及遷入戶籍登記

　　（本市內湖區○○路○○段○○巷○○號）完畢。嗣經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二月十八

　　日會同有關單位再至現場會勘結果，系爭土地產權屬於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該建物原為

　　家族塔（即放骨灰甕之處所），又該處內部空間狹小（高約一八五公分、寬約一六０公

　　分、深約八０公分），僅足一人勉強容身，並無合理之生活空間，且欠缺衛浴、廚房或

　　寢具設施，缺乏適於人類居住之條件，此有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現場會勘紀

　　錄及現場照片二十八幀附卷可稽。又系爭建物經臺北市殯葬管理處以九十二年二月二十

　　一日北市宇二字第０九二三０一０九四００號函復原處分機關略以：「......說明：..

　　....二、查該建物為家族墓設施即俗稱家族塔，墓主於十餘年前撿骨遷葬後，遺留廢墓

　　，經暸解由鄰近住戶移入土地公神像供人祭祀；惟現況為私人占用並設立門牌，涉有竊

　　占國土之嫌，本處日前已函請土地管理機關國有財產局依法處理。」是系爭建物客觀上

　　原為家族塔（即放骨灰甕之處所），乃屬墳墓設施而非寺廟之事實，應可認定。查系爭

　　建物既為墳墓設施，本件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於申請時，未善盡告知義務，使原處分機

　　關誤以為是寺廟設施，而准予訴願人編釘門牌及辦理遷徙登記，並以墳墓設施既不適於

　　辦理編釘門牌及遷徙登記，乃依前揭戶籍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經催告訴願人後，

　　依職權撤銷原核准之門牌編釘及遷入登記案，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戶籍登記後發生訴訟者，應俟判決確定或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後再申請

　　為變更、更正、撤銷或註銷之登記乙節，查戶籍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有關登記後發生訴

　　訟者，應俟判決確定等後，再申請為變更、撤銷等登記，其立法原意應係指有關如出生



　　、認領、結婚等事項，若當事人為登記後發生訴訟（如結婚無效、認領否認等），因事

　　涉私權爭執，且已發生訴訟，事實有待民事法院釐清，自應俟民事判決確定後，依確定

　　之民事判決辦理登記事項，故戶籍法制定是項規範，限定行政機關於事實釐清前，暫不

　　宜介入私權爭執，甚或影響當事人權益。然本件原處分機關係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

　　條及戶籍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逕為撤銷其原核准之門牌編釘及遷入登記之處分，要

　　非事涉私權爭執；又門牌編釘雖係戶籍行政之一環，惟其並非戶籍法所稱之戶籍登記事

　　項，是以門牌之編釘撤銷部分，應無戶籍法之適用，是訴願人主張應屬誤解。

五、又訴願人主張其符合信賴保護原則乙節，按前揭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第一百十九

　　條規定，受益人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

　　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

　　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查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派員訪

　　談○○○稱：「此建物為其父○○○所建造，本為安置無主骨灰甕所用，......○神僕

　　於九十一年三、四月間占據該建物，並將骨灰甕丟棄......○神僕事實上並沒有住在那

　　裡，只是偶爾會出現在附近而已。」又系爭建物經查並非寺廟，而係墳墓設施已如前述

　　，是本件訴願人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致原處分機關依該資料作成行政處分，其

　　信賴顯不值得保護，從而，原處分機關依職權所為撤銷之處分，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

　　旨，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六、末查本件復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五月二日北市內戶字第０九二三０四八六四００號

　　函檢附相片四幀函知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略以：「主旨：為訴願系爭之標的『內湖區○

　　○路○○段○○巷○○號建物』業已滅失，......」。系爭建物原編門牌既已自然消滅

　　，縱可拆後重建，惟有關門牌之申請編釘，須由房屋所有權人或現住人辦理，本件訴願

　　人既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亦非現住人（建物已滅失），自無法重新申請編釘門牌，亦

　　無法使門牌回復，併予指明。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七　　　月　　　十五　　　日市長　馬英

　　　　　　　　　　　　　　　　　　　　　　　　　　　　　　　　　　　　　　　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